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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，雇主不得拒絕。至於施行日期，三讀修正通過條文明定，新修正

條文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施行。 

（五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北市國小女童命案震驚社會案，就安全維

護而言，教育主管機關應對不同階層學校的安全投資比重，亦應

採取適切配置。如國小學童自我防衛能力較弱，最需要師長提供

保護；至於高中、大專院校，除已增加教官的維安能量，學生本

身亦是有效的安全觸角，只要透過教育訓練，就可以對安全威脅

盡早反應，以供學校應對。故要求主管機關對國小、國中的安全

人力、設備需求，實應優先撥補滿足，方可將類似慘案的發生機

率降至最低，讓我們的下一代，能在安全無虞的環境中，學習成

長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北市國小女童命案震驚社會，國人既哀傷於無辜稚嫩生命慘遭摧折；更對兇犯泯滅人性、

不知悔改的態度感到憤怒，判死呼聲高漲。我們認為，全面強化校園安全，必須從軟、硬

體面向多管齊下，尤其重要的，是勿讓少數喪心病狂者的惡行，引發校園師生、乃至社會

大眾的全面恐慌，以過多無效保護措施，將學校變相隔離成社會孤島，而留下更深遠的負

面影響。 

二、上個週末，北投 8 歲劉姓女童遭嫌犯龔重安割喉案，牽動了無數臺灣民眾的心。女童在醫

療人員全力以赴下，一度自鬼門關搶救回來，但最後終因傷勢過重而去世。過程中不論是

參與急救的醫生、負責教學的老師，乃至相驗遺體的檢察官，都難忍悲痛而落淚。相形之

下，犯案的龔嫌落網後毫無悔意，甚至揚言若未被羈押還會再犯，冷血行徑令人髮指。 

三、也因為此一案件，校園安全問題，再度受到大眾重視。畢竟從國小到大學，學生代表的是

國族的未來，父母師長無不期望下一代能受到良好教育，在安全無虞的環境中順利成長。

如果此一基本想望，都被暴力個案打破，其他國家成長發展的「願景」「目標」，豈非盡

如空中樓閣？昨日各方意見紛呈，要求拉高學校圍牆、甚至檢討友善校園政策的聲音，都

出現在媒體。但如因而壓縮理性思考的空間，對增進校園安全，實無助益。 

四、回顧歷史，從 2009 年黃姓男子在士林地區殺害準備租屋給他的夫妻，而犯下臺灣史上首宗

隨機殺人案起；到近年的曾姓男子在臺南殺害方姓男童、鄭捷臺北捷運殺人案，都凸顯肇

案者的心理或人格特質，存在某種病態偏差。雖然從人口比例的角度分析，類似案件發生

率極低，但由於兇手殘殺無辜、駭人聽聞，多廣受社會矚目，除了直接的人員傷亡，更易

造成民眾恐慌、人際隔閡加深等廣泛負面效果，影響深遠。其中，如何落實對行為偏差分

子的追蹤、管理，是關鍵的基本處置；而學校也可以此次命案為例，適度強化年輕一代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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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價值觀的正確理解與重視，進而從長遠的觀點，降低類案再生的機會。 

五、其次，必須思考的是，要確保校園安全，是否僅靠高建圍牆即可達到目的？畢竟學校應該

是充滿能量、活力的地方，而非監管犯人的場所。自由自主的氣氛、與社區適度的開放聯

結，有助培養學子開闊友善、關懷周邊環境的胸襟；相對的，森嚴高牆本身，對師生而言

，其實也是種壓力與威脅。 

六、因此，強化校園安全，除積極地掌握可能肇發危安事件的源頭，如行為偏差極端分子之行

止；被動的安全體系建構方面，首先即應加強校方、教師、家長的安全觀念，對異常狀況

保持高度警覺，相互通報查證。惟有在教學管理的思維中，深植安全為先的理念，方能有

意識地形成安全的校園環境。 

七、其次，在預算有限的狀況下，適切調配軟硬體資源，強化動靜態安全管理，亦極為重要。

如此次女童命案，監視器雖然曾拍攝到龔嫌進入校園，但卻因駐衛警當時正協助看顧學生

放學，而未發現；其行兇的 4 樓則完全沒有監視器，以致龔嫌犯案後打電話報案、警察到

校圍捕，學校始知發生兇案，顯見無論人員或監偵裝備，都有不足。案發至今，部分學校

已經結合家長會、組織義工編成校園巡查，確實是可行方式之一。如能配合警方，對學校

上、下課時段強化巡邏守望勤務，應可提高安全維護效果。 

八、此外，全面檢討監偵設備運作狀況，亦是當務之急，包括功能是否正常、攝影角度與視界

能否涵蓋全面，乃至不足部分如何補足等，都應迅速謀劃。如雲林縣國中小經檢討，仍缺

100 餘台主機、超過千支攝影機，中央與地方政府應攜手合作，調配預算盡速建置。尤其重

要的，是應採取有效方法，確保對異常狀況的即時反應能力，否則即使監視器錄得再多，

但卻無人監看、或者因其他勤務而致產生監看空檔，則安管效果勢將大打折扣。 

（六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第三方支付管理規範，金管會被批評：不

允許業者的電子支付平台間可跨平台資金移轉，而應委託金融機

構辦理。但由於資金移轉涉及安全性與洗錢、犯罪防範，再參考

國際規範，目前我們支持金管會的要求。不過，由於電子支付機

構管理條例對業者已有一定的要求，訂有明顯的經營成本，建議

在消費者權益可保、資訊透明下，主管機關應與業者加強溝通，

以發展產業思維，增加第三方支付業務範圍與新型態模式。爰此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第三方支付終於在今年有了專法可供依循，可擴大電子商務、網路金流的範圍。以後消費

者（買方）使用第三方支付，可以選擇多種付款方式，包括：信用卡、銀行轉帳、儲值支

付帳戶等，賣方負責商品、服務的銷售與出貨；由第三方支付業者架構網路或電子支付平


